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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实施工作，切实维护入市相关权益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结合《文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办法（试行）》，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全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工作实施及相关监督管理活动。
第三条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实施，遵照“程序规范透明、安置补偿到位、耕地占补平衡、前期开发先行、监管权责明确”的原则。
第四条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原则上使用存量建设用地。
[bookmark: _Toc9130]第二章  计划管理
第五条　区自然资源局负责全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计划管理，统筹安排年度全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
[bookmark: _Toc8302]第三章  土地入市
第六条　入市地块应当同时具备下列各项条件：
（一）产权明晰，无权属争议，完成土地不动产登记发证的现状集体建设用地；
（二）符合现行国土空间规划、村庄规划（控制性村庄规划）或国土空间规划“通则式”管理规定，土地开发利用符合相关产业规划及环境保护要求；
（三）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四）地上附着物已完成补偿或产权调整；
（五）完成必要的前期开发，具备项目建设基本条件；
（六）未被司法机关查封、行政机关限制土地权利；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入市交易前需要完成以下前期准备工作：
（一）入市前期准备
入市主体（授权实施主体）准备入市申请书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入市表决书等相关材料。入市申请书应当载明拟入市地块的位置、权属、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前期基础设施配套完成情况、拟入市方式等基本情况。
（二）入市条件初审
入市主体（授权实施主体）持入市申请书、入市表决书等相关材料，报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进行入市条件初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拟入市地块的使用现状、权属状况、地上附着物状况等进行调查，就拟入市地块所涉干群基础、信访稳定、权属来源等问题进行综合审查，并出具入市地块初审意见。
（三）入市地块规划使用条件申领
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产业规划和环境保护要求，确定拟入市地块的土地规划使用条件。
（四）入市方案编制及民主表决
拟入市地块取得土地规划使用条件后，入市主体（授权实施主体）可委托依法取得相应资质的机构进行地价评估；入市主体负责制定入市方案，明确拟入市宗地的土地界址、面积、使用期限、土地用途、规划条件、交易方式、竞买保证金比例、入市价格、收益分配、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土地经济关系调整，以及是否设立交易底价等内容。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研究决定，履行民主决策程序，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形成正式表决材料，提出入市申请。民主决策程序具体操作可参照“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办法执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就干群基础、信访稳定、权属来源等问题进行综合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
（五）入市核对
入市主体在入市交易前向区自然资源局提交拟入市宗地的勘测定界成果、土地权属证明、入市方案、入市决议等材料。区政府组织部门联审，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对拟入市宗地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是否符合产业准入条件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等进行核对。
第八条　入市交易工作按照以下要求开展：
（一）入市交易底价确定
入市方案经区政府批准后，需设定交易底价的，由区自然资源局参照国有土地出让模式的集体决策方式确定。
入市交易的招标标底或者拍卖、挂牌底价不得低于土地入市成本和土地评估价格。最终报价低于底价或者标底的，不得成交。国家、省、安阳市和文峰区对产业用地出让最低价另有规定的，可从其规定。
（二）入市交易
入市交易底价确定后，入市主体委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入市交易公告，进行入市交易。其中涉及的入市交易程序、交易公示、合同签订，按照《文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文件规定执行。
第9条　 [bookmark: _Toc13867]入市交易完成后，土地受让方在合同签订及缴清全部土地价款和相关税费后，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登记，办理不动产登记后，方可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并依法办理后续报建、验收等开发建设相关手续，对依法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可以申请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登记。
第10条　 签订入市出让合同的同时，出让方、受让方和监管方（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区自然资源局）签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监管协议》，明确监管方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土地使用权人使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行监管的事项清单和具体措施，确定三方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附则
第11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国家、省、市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另行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GoBack]第十二条　本细则由区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